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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下城区观巷27号1单元102室违法建设行为人：
经查，位于杭州市下城区观巷27号1单元102室南

侧的建筑物，面积6平方米，是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擅自进行建设的违法建（构）筑物。该建（构）
筑物由其依附的当前房屋所有权人使用。由于该违法
建（构）筑物的建设行为人至今无法确认，现根据《浙江
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依
法予以公告，请违法建设行为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到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武林中队依法接受调
查处理。

公告期限届满仍未能前来接受调查处理的，本机关
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方鸣 陆延平
联系电话：81999229
武林中队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325号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杭州市下城区观巷27号2单元101室违法建设行为人：
经查，位于杭州市下城区观巷27号2单元101室南

侧的建筑物，面积6平方米，是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擅自进行建设的违法建（构）筑物。该建（构）
筑物由其依附的当前房屋所有权人使用。由于该违法
建（构）筑物的建设行为人至今无法确认，现根据《浙江
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依
法予以公告，请违法建设行为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到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武林中队依法接受调
查处理。

公告期限届满仍未能前来接受调查处理的，本机关
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方鸣 陆延平
联系电话：81999229
武林中队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325号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杭州市下城区观巷27号3单元102室违法建设行为人：
经查，位于杭州市下城区观巷27号3单元102室南

侧的建筑物，面积12平方米，是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擅自进行建设的违法建（构）筑物。该建（构）
筑物由其依附的当前房屋所有权人使用。由于该违法
建（构）筑物的建设行为人至今无法确认，现根据《浙江
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依
法予以公告，请违法建设行为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到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武林中队依法接受调
查处理。

公告期限届满仍未能前来接受调查处理的，本机关
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方鸣 陆延平
联系电话：81999229
武林中队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325号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杭州市下城区观巷27号4单元102室违法建设行为人：
经查，位于杭州市下城区观巷27号4单元102室南侧

的建筑物，面积6平方米，是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擅自进行建设的违法建（构）筑物。该建（构）筑物
由其依附的当前房屋所有权人使用。由于该违法建（构）
筑物的建设行为人至今无法确认，现根据《浙江省城乡规
划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依法予以公
告，请违法建设行为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
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武林中队依法接受调查处理。

公告期限届满仍未能前来接受调查处理的，本机关
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方鸣 陆延平
联系电话：81999229
武林中队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325号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11月21日

公

告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与APAC Investment Ⅱ Limited现特此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债
权资产已经转让至APAC Investment Ⅱ Limited，请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APAC Invest-
ment Ⅱ Limited履行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和偿还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APAC Investment II Limited
201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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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资产

宁海县为闽麦芽有限公司

慈溪以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申环保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龙康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宁波工贸针织厂

宁波三木露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业科贸有限公司

宁波宇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象山金正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馨韵日用品有限公司

象山甬安针织服装有限公司

奉化市万腾泵阀汽车附件厂

宁波海斯凯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金蝶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超超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好当家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紫藤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新浦晶晶净水瓶厂

余姚市和兴特种钢有限公司

余姚市国邦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市三王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金蝶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兴银甬短字第宁海120002号；兴银甬短字第宁海120003号；兴银甬承字第宁海120010号

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20039号；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20040号；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20041号；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20043号；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20044号；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20045号

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10085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10086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10087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10088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10089号；

兴银甬短字第镇海120047；兴银甬短字第镇海120048；兴银甬短字第镇海120049；

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20012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20013号；

兴银甬短字第镇海100007号；兴银甬短字第镇海100011号；

兴银甬短字第鄞州100059号；

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00054号；兴银甬承字第江北100056号；兴银甬承字第江北100057号；兴银甬短字第江北100071号；兴银
甬出押字第江北100108号；兴银甬出押字第江北100109号；兴银甬出押字第江北100111号；兴银甬出押字第江北100114号；

小企业借款合同 2011年（象山）字0204号

小企业借款合同39010300-2011年（二营）字0010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07年（象山）字0745号 2007年（象山）字0788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08年（象山）字0108号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2008年（象山）字0573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08年（象山）字0664号 银行承兑协议2008（象山）承字第00439号

国内保理业务合同 39013200-2011（EFR）00097号 国内保理业务合同 39013200-2011（EFR）00105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3年工银甬江东（贷）字0029号

借款合同（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692号

借款合同（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369号 借款合同（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374号 借款合同（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376号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20103000）浙商银承字（2013）第00353号

借款合同（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887号 借款合同（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889号

借款合同（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885号

借款合同（332296）浙商银借字（2012）第00211号 借款合同（332296）浙商银借字（2012）第00205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302140010002

信用证开证合同 83003010022275 信用证开证合同 83003010022284 信用证开证合同 83003010022328 信用证开证合同 83003010022337 信用证开证合同 83003010022569 信用证开证合同
83003010022578 信用证开证合同 83003010022738 贸易融资额度合同 建甬余贸（2016）-slc-01 贸易融资额度合同 建甬余贸（2016）-slc-01 贸易融资额度合同 建甬余贸（2016）-slc-01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016信甬桥银贷字第160088号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合同（20103000）浙商商贴字（2013）第01140号

未偿本金

612.84

896.09

0.00

1469.95

287.80

741.16

1000.00

789.50

0.00

397.10

135.72

173.74

2000.00

500.00

466.32

1200.00

1000.00

200.00

1370.18

1023.52

375.83

300.00

未偿利息

1101.29

921.67

16.02

727.85

661.47

515.89

707.55

470.07

176.93

376.46

14.73

184.56

1546.54

255.91

567.53

589.59

511.73

125.78

492.00

1301.09

75.45

124.07

担保人名称

宁海县施恩麦芽有限公司、储为爽、周新菜、储善朝、吴敏岚

宁波旭润铝业有限公司、徐志浪、沈剑明

李若中、洪雪珍

宁波中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仟龙自动化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浙江得源节水技术有限公司、周岳建、董益珍、宁波龙康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象山红叶染色制线有限公司、张郡芷、张祖瑾、夏亚娣、陈永清、夏亚珍

宁海县精工机械有限公司、宁波登煌五金有限公司、梅志荣、尤美琴

舟山市万荣船务有限公司、余学军、范树杰、李海宏

宁波市鄞州成宇服饰有限公司、孔晨宇、陈寒霜

无

宁波滨海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开发区胜利经贸有限公司、象山县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陈川、印琴娣

浙江神舟海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万忠新、郭华平

宁波诺普电器有限公司、郑利文、岑若妮、郑利江、宁波市汇丰车业有限公司、慈溪昂荣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合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沈建裕、徐芳

宁波韩太现代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凯拓电器有限公司、岑旭东、徐柳燕、岑建康、徐祝英、慈溪赞好电器有限公司、岑旭宝、洪珊瑚

慈溪市康卫电器厂、杨正德、陈智跃、浙江好当家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展航塑料有限公司、陈政国、李爱绒

王国均、郑再捷、余姚市诚基合金钢实业有限公司、解桂珍

余姚市阳明建筑有限公司、戎祥茂、蒋亚芬、周行

宁波市远见橡塑工贸有限公司、慈溪市天元三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慈溪市佳德印业有限公司、邵小平、张建萍、张骏、胡晓莺

宁波诺普电器有限公司、郑利文、岑若妮、郑利江、慈溪昂荣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市汇丰车业有限公司

（上接14版）

法院公告
2019年11月21日

（2019）浙0303民初4428号
徐家骏：本院受理原告杜飞与被告徐家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20号之二

因浙江齐力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最后分配完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9年11月13日裁定终结浙江齐力科技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程序。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1号之一

2019年1月30日，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西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截至2019年10月23日温州六维
进出口有限公司名下无非货币财产，仅有货币财产共计
45050元。另经温州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债权人会议
核查确认无异议债权总计为8户26笔74859211.96元。
本院认为，温州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资产明显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07条第1款之规定，本院
于2019年11月11日裁定宣告温州六维进出口有限公司
破产。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259号

杨书林：本院对原告戴祥祥与被告杨书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303民初4259号民事判决书与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5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安永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9）浙0304破申88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精进达电子机电配套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11月15日指定温州
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市精进达电子机电配
套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市精进达电子机电配套有限
公司登记股东陈忠、多群化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联系人：厉
新 格 、潘 根 清 ，联 系 号 码 ：0577-88598271、
15868710678。地址：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中汇路81
号金融综合服务区A3幢912室）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
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市精进达电子机电配套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12月2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
市精进达电子机电配套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温州市精进达电子机电配套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12月24日下午14时
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请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57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周长龙的申请，于2019年11月15
日作出（2019）浙0304破申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
州市瓯海娄桥亦强眼镜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11

月15日指定温州中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温
州市瓯海娄桥亦强眼镜厂管理人。温州市瓯海娄桥亦强
眼镜厂投资人徐亦强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
管理人温州中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徐婷
婷、范定静，联系号码：18267851313、13616619369。地
址：温州市龙湾区上江路198号经开区商务广场A幢405
室）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市瓯海
娄桥亦强眼镜厂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12月23日前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温州市瓯海娄桥亦强眼镜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温州市瓯海娄桥亦强眼镜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12月25日下午14时
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请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554号

温州任意装苹果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湖南苹果
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凯达建材有
限公司、温州市瓯海梧田陈赛金橱柜经营部、温州七好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温州市明海涂料有限公司、温州装饰材
料市场乐家居陶瓷经营部、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英派家居
店、温州市成浩建材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南白象铭企装
饰材料店、林端爱、温州市瓯海梧田豪嘉建材店、温州市
瓯海经济开发区美境卫浴店、黄会朗、温州风行环境设备
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温州任意装苹果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湖南苹果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655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347号

胡杏：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与被告胡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5347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633号

王锦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王锦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563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636号

曹霞：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与被告曹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5636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916号

黄国保：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明晨鞋材有限公司与
被告黄国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304民初791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黄国保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温州市明晨鞋材有限公司货款32000元及赔
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10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本案受理费600元，减半收取300元，由被告黄国保
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977号

温州市瓯海郭溪金香源皮鞋厂、江长松：本院受理
原告方宝宗与被告温州市瓯海郭溪金香源皮鞋厂、江长
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2月11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58号之一

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裁定受理乐清市和五电
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德恒（温州）律
师事务所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20年1月3日前向
管理人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书面申报债权（申
报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机场大道5062号；联系
人 ：林 达 、蔡 京 ；联 系 电 话 ：18058368887、
15057595510）。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供有
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理。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20年1月13日下午14：40在浙江省乐清市
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59号之一

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裁定受理乐清市洋湖电
气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德恒（温州）律
师事务所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20年1月3日前向
管理人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书面申报债权（申
报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机场大道5062号；联系
人 ：林 达 、蔡 京 ；联 系 电 话 ：18058368887、
15057595510）。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供有
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理。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20年1月14日上午9：05在浙江省乐清市
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60号之一

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裁定受理浙江天赐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德恒（温州）律师
事务所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20年1月3日前向管理人
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
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机场大道5062号；联系人：林达、蔡
京；联系电话：18058368887、15057595510）。说明债权
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
依法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0年1月14日上
午10：05在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61号之一

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裁定受理温州市紫峰电
气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德恒（温
州）律师事务所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20年1月3
日前向管理人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书面申报
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机场大道5062
号；联系人：林达、蔡京；联系电话：18058368887、
15057595510）。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供有
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理。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定于2020年1月15日上午9：00在浙江省乐清
市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根据温州市恒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温州政邦物业事务代理服务所（普通合伙）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市恒达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据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
院（2019）浙 0302 民初 712 号判决书中所确
定的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
权利义务）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转让给温州
政邦物业事务代理服务所（普通合伙）。现
双方以联合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及其相应
的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
州政邦物业事务代理服务所（普通合伙）履

行上述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温州市恒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政邦物业事务代理服务所（普通合伙）
2019年11月21日

注：
1.关于债权本息余额，特别是利息（包

括罚息、复利）、违约金的具体金额应以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计算方式计算为准

2.本公告如有差错，以温州市鹿城区人
民法院做出的生效判决为准。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黄志刚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黄志刚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黄志刚。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黄志刚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
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黄志刚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黄志刚

2019年11月21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债务人

浙江艺灿建材有限公司

嵊州市银河铝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晶妃针织有限公司

账面本金余额

39,118,076.06

16,098,298.60

9800000.00

利息

14,155,299.07

2,663,117.25

479683.85

担保人

浙江齐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任殿余、朱旦、全梨针、浙江艺灿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凯迪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嵊州市晖腾包装有限公司、嵊州西门冲片有限公司、王奕新、杨忠娟、嵊州市银河铝业有限公司

质押人：义乌市晶妃针织有限公司 保证人：义乌市派对纸制品有限公司、楼群英、黄劲松、虞闰芳、任松杨、任松青、施文英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19年7月20日

2019年7月20日

2018年5月24日


